
2019年中国石油大学暑假社会实践
项 目 申 报 书
项 目 名 称：                                          

院 系/单 位：                                          

实 践 地 点：                                          

申报书内含：

表1—立项信息                      表2—项目人员信息

表3—项目概况

表1 立项信息

	项目名称
	

	实地实践时间
	  月  日 至   月  日
	实践地类型
	城市   □ 农村

	负责人
	
	指导教师
	

	参与人数
	
	备注
	

	指导教师意见
	签  章                    



	学院团委意见
	签  章                    




表2 项目人员信息

	负责人
	姓  名
	
	学  号
	
	籍  贯
	

	
	院系（简称）
	
	专  业
	
	年  级
	

	
	联系方式
	邮  箱
	

	
	
	手机号码
	

	指导教师（至少1位）
	姓  名1
	
	工  号
	
	职称/职务
	

	
	院系（简称）
	
	联系电话
	
	邮  箱
	

	
	姓  名2
	
	工  号
	
	职称/职务
	

	
	院系（简称）
	
	联系电话
	
	邮  箱
	

	主要成员
	姓  名
	专业
	学号
	手机号码
	性别
	籍贯

	
	
	
	
	
	
	

	
	
	
	
	
	
	

	
	
	
	
	
	
	

	
	
	
	
	
	
	

	
	
	
	
	
	
	

	
	
	
	
	
	
	

	
	
	
	
	
	
	

	
	
	
	
	
	
	

	
	
	
	
	
	
	

	
	
	
	
	
	
	

	
	
	
	
	
	
	

	
	
	
	
	
	
	

	
	
	
	
	
	
	

	
	
	
	
	
	
	

	
	
	
	
	
	
	

	
	
	
	
	
	
	

	
	
	
	
	
	
	

	
	
	
	
	
	
	


表4 项目概况
	选题意义
	（100字以内）



	实 践 地 概 况
	

	预期目标
	

	预 期 行 程 与 活 动 计 划
	（调研类项目需填写较完备的调研内容、调研方法和时间计划以及现有的准备情况，附上问卷或访谈提纲；非调研类项目列出活动计划）




2019年暑假社会实践项目申报书填写规范
一、封面 

1. 项目名称
1) 请用宋体、四号字填写，输入后请对齐下划线长度保持整齐；
2) 项目名称若过长请分行（一般以项目名称中的冒号为界）；
3) 项目名称必须包括实践地点、实践活动主要内容等信息，如“上海地区评弹艺术传承状况研究：以七宝书场为例”。原则上项目立项后项目名称不允许更改，项目之后的实际开展及评优均以此名称为准。
2. 院系/单位
1) 请用宋体、四号字填写，输入后请对齐下划线长度保持整齐；
2) 所在院系/单位请填写实践队伍专业所属院系或单位的全称。公益支教项目中，社团项目的“院系/单位”填写“XX社团”。跨院系非社团组建的团队可以项目负责人所在院系作为院系。
3. 实践地点：填写实践开展的省、市、县，并尽可能细化到具体单位。
二、“表1 立项信息” 

1. 所有表格内文字字体字号均应为仿宋_GB2312，五号字。
2. 项目名称：应与封面上填写的项目名称保持一致。
3. 实地实践时间：按照预期活动计划填写实践项目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应具体到某月某日。
4. 实践地类型：勾选城市或农村，将对应类型的“□”替换成“√”。
5.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是该社会实践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亦是校团委实践部与项目沟通联络的第一联络人，项目立项审核通过后不得变更。
6. 指导教师：即社会实践项目团队的指导教师姓名。
7. 参与人数：即社会实践项目团队人数。
8.指导教师意见：请指导教师确认已完整阅读申报书，并对项目的可行性以及项目实施的价值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指导教师意见应手写。
11. 学院团委意见：由学院团委负责填写。
三、“表2 项目人员信息” 

1. 所有表格内文字字体字号均应为仿宋_GB2312，五号字。
2.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信息均为必填项目，应完整填写。“专业”应填写项目负责人所就读的专业，“年级”应填写“大几”、“研几”或“博几”。项目负责人信息立项后不得更改。
3. 指导教师：实践队伍可根据实际需要联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数量应大于等于一人，少于等于三人，可另外加行。位于第一行的指导教师默认为项目主要指导老师，表1中的指导老师意见可且仅可只由主要指导教师填写。
4. 主要成员：
1) 主要成员指项目主要组织及参与人员，不包括临时协助人员、符合发文主题的特色团建活动中参与活动的团员（此类项目建议申报校团委组织部的特色团建活动）。
2) 主要成员中的第一位默认为项目第二联系人，作为团委实践部与项目沟通联络的第二联络人；如主要成员较多，主要成员列表可增加新的行。
3) 主要成员原则上不应少于2人，不多于30人。
四、“表3 项目概况” 

1. 所有表格内文字字体字号均应为仿宋_GB2312，五号字。
2. 表格内文字行距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建议不大于1.5倍。
3. 选题意义：请简要介绍该选题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说明开展该活动的原因和意义。
4. 实践地概况：请简要介绍实践地的基本情况，说明实践地或实践单位与该实践活动相关的具体情况，说明选取原因。
5. 预期目标：请写明通过开展该活动，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获得何种成果，达到何种社会效应。
6. 预期行程与活动计划：预期行程与活动计划将在立项审核中着重考察。调研类项目必须写出较为完备的调研内容、调研方法和时间计划，附上已有的调研问卷或访谈提纲，非调研类项目建议以时间表或事项分类的方式列出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说明实践队伍已经完成的前期准备工作（可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如实践地的邀请函等），同时请简单列出仍未完成的准备工作。对于需要申报住宿费的项目必须以时间表的形式列出具体实施行程。

7

